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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庆市涪陵区 2020 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重庆市涪陵区财政局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重庆市涪陵区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提出

意见。

一、2020 年财政工作情况

2020 年，全区财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努力克服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全力推进“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

划”、“三篇大文章”等重要决策部署，有力服务了全区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严格按照《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重庆市预

算审查监督条例》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区五届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重庆市涪陵区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 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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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草案的报告》、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 2020 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及审议意见。

（一）战疫情，全力支持经济复苏发展

一是全力支持打赢疫情防控战。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区财政迅速调整优化预算安排、统筹调度资金，集中力量精

准做好资金保障。累计投入疫情防控资金 37282 万元及时保障患

者救治、防疫设备和物资采购、发热门诊改造、核酸检测能力提

升等需求，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机制，巩固疫情防控良好态势。

同时，全力战复工，积极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20 条”、

“复工复产 40 条”，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做

到“应减尽减”、“应免尽免”、“应退尽退”。拨付 355 万元，落实

疫情期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渡难关促发展的十二条举措。拨付

571 万元，用于 17 家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专项再贷款贴息。全年全

区行政事业单位共减免租金 454 万元，惠及 606 户中小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

二是及时落实各项支持企业发展优惠政策。继续落实落细大

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全区新增减税超 6 亿元，社保降费 15.3 亿元，

切实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渡过难关。

大力支持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打造数字经济，

支持工业企业提升“双百”行动。及时兑现各项对企业的补助补

贴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做到应补尽补、应扶尽扶。全年及时兑

付各类支持企业发展政策资金超 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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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引导金融资源向中小微企业倾斜，修订《重庆市涪陵区

中小微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管理办法》，将转贷应急周转金资金

费率由 0.2‰调至 0.1‰。全年我区转贷应急平台共发放应急周转

金 34 笔、1.61 亿元；发放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 52 笔、0.38

亿元；发放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 63 笔、1 亿元；发放“助

保贷”4 笔、0.13 亿元。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二）强保障，兜牢“三保”底线保障重点支出

一是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将“紧日子”过实。年初对各预

算单位公用经费限额统一压减 2%，年中根据疫情影响情况，及

时出台实施《关于实施强化预算管理过紧日子十条举措的通知》

（涪陵府办发〔2020〕32 号），并配套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的通知》（涪财政发〔2020〕639 号），

进一步落实过紧日子措施，明确了压缩财政支出的范围和量化指

标。累计压减一般性支出 3541 万元，腾出财力用于“三保”支出。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三保”底线兜牢兜

实。充分发挥就业专项资金作用，完善就业创业扶持及奖补政策，

稳定就业总量，突出支持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重点人群就业工作。继续统筹失业保险基金，落实好援企稳岗和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在岗职工培训补贴等政策。扩大公办幼儿园

资源，全面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继续巩固完善城乡

统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继续推进薄弱学校改造与能力提升，改善办学条件。适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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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和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标准。将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520元提高到550元，

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55元提高到74元。

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城乡低保人员保障标准分别

提高到月均 620 元、496 元。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村旧房整治，

不断改善居民居住品质。完善公交运营补贴机制，支持城市公交

发展，提升市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加强对乡镇（街道）的“三

保”能力评估，及时调度资金帮助困难乡镇（街道），确保乡镇（街

道）基层运转正常，“三保”落实到位。

三是积极争取资金，保障重点项目支出。加大向上级争取资

金力度，全年累计争取到位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71 亿元，新增政府

债券资金 42.6 亿元（比上年增加 19.3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

6.4 亿元，有效提升我区财政保障能力，有力保障了全区公共卫生、

义务教育、园区基础设施等民生及三大攻坚战等重点领域资金需

求。

（三）重绩效，持续加强财政管理提高资金效益

一是加强直达资金管理。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中央设立了

特殊转移支付、发行了抗疫特别国债，为尽快发挥资金效益，财

政部建立了直达资金监管机制，要求将特殊转移支付、抗疫特别

国债等直达资金直接拨付到基层、到个人、到企业。为此，区财

政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和相关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及时完成直达资



－5－

金项目分配，并纳入预算调整事宜报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建

立直达资金使用情况月通报制度，促进直达资金尽快拨付到人到

户到企业；配合审计监管部门开展财政资金直达区县基层直接惠

企利民情况审计检查，全程对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整个流程

进行监督，以审促改，边审边改，不断完善规范直达资金管理，

提升直达资金效益。

二是着力规范区与乡镇税收级次秩序。通过组织开展专题调

研，启用新开发的税收级次信息化系统，完善了区与乡镇税收级

次划分机制，进一步规范了对乡镇新成立的招商企业税收级次认

定工作。

三是推进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严格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认

真贯彻落实<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涪陵委〔2020〕34 号），在实现部门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的基础上，印发《重庆市涪陵区财

政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区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运行过程跟踪

管理工作的通知》（涪财政发〔2020〕747 号），选取 11 个区级部

门预算单位的 12 个项目支出，首次开展绩效目标运行过程跟踪管

理工作。并抽查 62 个 2019 年已执行完项目的支出绩效评价情况。

各预算单位的绩效管理水平得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得到提升。

四是严格执行预算公开评审制度。今年 6 月和 9 月分两次对

年中部门单位申报的追加预算项目进行了集中公开评审，涉及 25

个单位 30 个项目，两次共申报资金 2624 万元，审减 6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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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减率为 23.4%。并对 2021 年部门预算所有项目全面开展预算公

开评审，预算公开评审实现全覆盖。公开评审时除审核其可行性

必要性之外，重点关注项目的绩效情况。进一步增强了各预算单

位“用钱先评审”的理念和“花钱必问效，无效要问责”的意识。

五是深入推进财政投资评审。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

修订《涪陵区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和《财政评审时间质量控

制制度》等文件。取消中介机构库，全面从市政府采购云平台确

定中介机构，并明确我区政府性投资项目中介服务费付费原则。

认真做好企业自筹资金项目评审服务，推进企业自筹资金项目评

审工作有序开展。财政评审工作更加规范，更加高效，质量得到

提高。全年完成区财政投资评审项目 819 个，审定金额 67.15 亿

元，审减金额 4.7 亿元，审减率 6.54%。

六是积极整改审计发现问题。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从实从

细抓好问题整改，及时印发出台《关于加强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统

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通知》（涪陵府办发〔2020〕73 号）《涪

陵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及资金存放管理办法》（涪财政发〔2020〕

840 号）等制度文件，建立长效机制，规范财政管理，审计发现

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财政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四）加力度，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一是全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依法管控政府性债

务，债务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杜绝违规

举债，严禁无明确资金来源的政府性投资项目上马，政府隐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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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保持零增长；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结合我区实际情况确定

年度化债目标和化解方案，存量债务大幅减少，债务风险等级下

降；加强债务风险预警监测，不断优化债务结构，将短期债务转

为长期债务、高利率债务转为低利率债务，确保融资成本的降低

和资金链条不断。

强化地方金融风险防控，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常态

化开展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和风险排查工作，依法妥善推进非法集

资风险分类处置，有效遏制非法集资活动蔓延趋势；协调金融监

管机构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强化地方金融机构管理；统筹协调

处置区内企业发生的债务危机，切实防范实体经济风险诱发输入

性金融风险。

二是助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不断加大扶贫投入，多

渠道筹集扶贫资金，全力支持打好脱贫攻坚“百日大会战”“收官

大决战”，全区现行标准下扶贫对象全部脱贫。全年累计投入扶贫

资金 2.99 亿元，包含区级专项扶贫 0.35 亿元、整合资金 1.7 亿元，

实现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金额、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规模、

扶贫资金投入总额“三个不减”。进一步强化扶贫资金监管力度，

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管理制度，确保扶贫投入与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相适应，逐步形成资金使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机制：

事前资金安排聚焦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促进生产发展、化解疫

情灾情等重点项目；事中资金监管严格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支付

进度、项目绩效监控、资金使用检查等重点领域；事后组织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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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和问题整改，实现扶贫资金管理规范、有序、

增效。在年底国家扶贫资金绩效考评中，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绩效评估组给予我区“扶贫工作实、资金落点准、群众反响高”

的高度肯定。

三是支持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年投入资金 4.04 亿元，大

力支持全面推行河长制，开展次级河流整治，支持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水和污泥处置、加快补齐污水管网等环保基础设施短板。大

力促进燃煤锅炉煤改气，餐饮油烟治理等大气污染防治。积极推

进土壤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生活垃圾和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

全面取缔野生动物养殖和城区活禽屠宰交易。实施国土绿化提升

行动，支持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支持重点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工程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二、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一）全区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551410 万元，同口径（下同）增

长 1.3%。其中税收完成 412687 万元，下降 3.8%（扣除新增减税

因素后，增长 5.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转移支付

收入 611392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37234 万元、上

年项目结转 74126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0245 万元、调

入资金 150916 万元后，收入总计 1555323 万元。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80036 万元，增长 0.9%，加上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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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支出 75969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71772 万元、

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4000 万元、结转下年项目支出 73546 万

元后，支出总计 1555323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597679 万元，下降 10.6%。加

上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167231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412900 万元、上年项目结转 352593 万元后，收入总计 1530403

万元。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25858 万元，增长 23.5%，加上

上解上级支出 9442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0350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42900 万元、结转下年项目支出

311853 万元后，支出总计 1530403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2046 万元，增长 140.5%。

加上上年项目结转 1724 万元后，收入总计 33770 万元。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204 万元，加上调出到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10566 万元后，支出总计 33770 万元。

（二）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390616 万元，同口径增长 2%。其

中税收完成 291126 万元，下降 1.4%。加上上级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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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92 万元、乡镇（街道）上解收入 27201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

债务转贷收入 137234 万元、上年项目结转 70376 万元、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30245 万元、调入资金 115579 万元后，收入总计

1382643 万元。

（2）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5308 万元，下降 3.7%。加上上

解上级 75969 万元、补助乡镇（街道）69694 万元、地方政府一

般债务还本支出 71772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4000 万元、

结转下年项目支出 65900 万元后，支出总计 1382643 万元。主要

支出项目情况如下：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3228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党政机关、

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正常运转，提升依法依章程履

职能力。拨付 900 万元，用于保障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国防支出 3681 万元。主要用于人防工程建设。

——公共安全支出 53585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安、司法、

消防等单位履职需要，维护社会公平和公共安全。拨付 18622 万

元，用于政法部门刑事侦查、治安、禁毒、反恐防暴、扫黑除恶、

国家安全。其中：拨付 760 万元，用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拨付 4929 万元，用于聘请辅警人员，拨付 4486 万元，用于道路

交通执法，拨付 1070 万元，用于公安留置支队运行。拨付 3885

万元，用于政法部门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公安机关办公业务技

术用房和基层派出所建设1662万元，区法院审判庭扩建项目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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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拨付 870 万元，用于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

区矫正和村居法律顾问、司法行政基层示范阵地建设等支出。

——教育支出 208616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教育事业支出，促

进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职业教育等均衡发展。拨付

16299 万元，用于支持学前教育发展。拨付 15957 万元，用于各

类学校公用经费补助。拨付 5357 万元，用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拨付 2880 万元，用于乡村教师岗位补贴和工

作补贴。拨付 4796 万元，用于校园安保工程和寄宿制生活老师补

助。拨付 11740 万元，对各类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财政资

助。拨付 7726 万元，用于学校校舍维修整治、薄弱学校改善办学

条件。拨付 15724 万元，用于各类学校建设发展。拨付 18887 万

元，用于保障中职教育发展。

——科学技术支出 1759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科技、科普等

事业支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基础研究、大数据应用、

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专利资助、科学技

术普及等。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2767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文

化体育、旅游、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等事业支出。拨付 705 万元，

支持体育场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免费或低收费

向社会开放。拨付 860 万元，支持举办广场文艺演出、开展流动

文化进村社等各项文化体育活动。拨付 2597 万元，用于涪陵图书

馆及少儿图书馆迁建、小田溪巴王陵遗址博物馆建设、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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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白鹤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工程。拨付 961 万元，支持涪

陵“双晒”活动和大剧院日常运行及政府购买演出服务。拨付 610

万元，用于体育设施建设及维修维护、体育器材购买等。拨付 709

万元，用于应急广播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5822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就业、

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最低生活保障等支出。

拨付 8029 万元，用于落实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社会保险补贴、职

业技能鉴定补贴等各项就业扶持政策。拨付 16921 万元，用于城

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拨付 9368 万元，用于落实在乡复员退伍军

人生活补助、义务兵优待金等优抚对象的各项抚恤政策。拨付

6400 万元，用于退役士兵安置和退役士兵管理教育、军队转业干

部安置等。拨付 5035 万元，用于孤残儿童福利、经济困难的高龄

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和养老机构设施建设等社会福利事业。

拨付 5042 万元，用于支持残疾人康复、就业和扶贫、残疾人生活

和护理补贴等。拨付 6289 万元，用于城乡生活困难居民的临时救

助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卫生健康支出 120498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公共卫生、中

医药支出、计划生育事务、医疗救助等支出。拨付 43737 万元，

用于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拨付 8272 万元，用于对困

难群众开展医疗救助。拨付 6685 万元，用于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发展。拨付 16677 万元，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疾病预防控制、

妇幼保健、精神卫生等支出。拨付 4962 万元，用于财政对公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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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投入。拨付 4728 万元，用于落实计划生育对象的奖励、扶助

等政策。

——节能环保支出 117612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节能环保事业

支出，页岩气开采补贴等。拨付 97711 万元，用于页岩气开发利

用。拨付 7191 万元，用于支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拨付 3582

万元，用于污水污泥处置和水污染防治项目。拨付 959 万元，用

于大气污染防治项目。拨付 1419 万元，用于城市公交新能源车运

行补贴。

——城乡社区支出 4886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住建、城管等

事业支出。拨付 16835 万元，用于市政设施维护、园林绿化、路

灯照明、清扫保洁等。拨付 2283 万元，用于城乡垃圾收运处置。

拨付 316 万元，用于城乡发展规划编制。

——农林水支出 9464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农业、林业、水

利、扶贫等事业支出。拨付 3228 万元，用于生猪、水稻、青菜头

收益等 11 项政策性农业保险。拨付 710 万元，用于农村金融机构

定向费用补贴。拨付 1250 万元，用于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

拨付 10336 万元，兑现农机购置、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拨付 4104

万元，支持榨菜、中药材、柑橘、畜牧等特色效益农业，“三品一

标”发展。拨付 3813 万元，支持专业合作社、土地确权颁证、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柑橘疫病、畜禽污染治理、动物疫病等。拨

付 6146 万元，用于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治项目等。拨付资金 5525

万元，用于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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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6 万元，用于国土绿化提升工程、松材线虫防治等。拨付 10961

万元，用于水利工程建设、水库加固维护、江河堤岸治理、水土

保持、防汛抗旱、河长制工作等。拨付资金 28309 万元，确保高

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交通运输支出 29686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交通运输事业

支出。拨付 1020 万元用于“四好农村路”建设。拨付 13792 万元，

用于国省县干道建设改造。拨付 5199 万元，用于公路桥梁维修保

养、农村公路日常养护以及公路应急抢险。拨付 140 万元，用于

新能源车购车补贴。拨付 538 万元，用于农村客运营运补贴和保

险补贴。拨付 174 万元，用于村邮站运行及监管补助。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55766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制造业、

工业和信息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支出。拨付 8049 万

元，用于促进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拨付 24717 万元，用于扶持企

业发展。

——商业金融服务业等支出 17094 万元。拨付 12315 万元，

用于支持商贸流通行业发展。拨付 810 万元，用于支持重点商贸

项目、统计监测、电子商务、会展服务、市场体系建设等项目。

拨付 2025 万元，用于支持国际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合作、外贸稳

增长等外经贸发展。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0593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气

象等事业支出。拨付 12186 万元，用于土地整理开发项目。

——住房保障支出 27171 万元。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及公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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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房支出。拨付 5060 万元，用于公廉租住房维护管理。拨付 2730

万元，用于城市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改造。

——粮油物资储备事务支出 2187 万元。主要用于政府粮油储

备方面的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9879 万元。主要用于灾害防治

及应急管理支出。拨付 2515 万元，用于地质灾害防治。拨付 933

万元，用于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拨付 4303 万元，用于消防

业务和能力建设支出等。

——债务付息支出 24867 万元。主要用于偿还政府一般债券

利息等。

——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5 万元。

——其他支出 1161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93756 万元，下降 30.5%，加上

上级转移支付 167231 万元、乡镇（街道）上解收入 17327 万元、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412900 万元、上年项目结转 317247

万元后，收入总计 1208461 万元。

（2）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714335 万元，增长 35.7%，加上

上解上级支出 9442 万元、补助乡镇（街道）支出 74584 万元、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42900 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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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13万元、结转下年项目支出262187万元后，支出总计1208461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情况如下：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99 万元，主要用于旅游开发补

助。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340 万元。主要用于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

——城乡社区支出 248884 万元。主要用于土地征收拆迁支出。

——农林水支出 6160 万元。主要用于三峡后续项目建设、地

质灾害防治、改善三峡水库库区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等。

——其他支出 372295 万元。主要用于按体彩、福彩规定用途

的公益福利事业支出和相关专项债券资金项目支出。其中专项债

券支出 37 亿元，主要用于我区文化旅游发展建设、涪陵综合保税

区及各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综合配套、城乡基础设施补短板

项目。

——债务付息支出 29152 万元。主要用于偿还政府专项债券

利息等。

——债券发行费用支出 3 万元。

——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53402 万元。主要用于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医疗设备购置、野生动物养殖

后续处置以及缓解疫情期间企业困难等。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项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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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32046万元，增长140.5%，

加上上年项目结转 1724 万元后，收入总计 33770 万元。

（2）支出项目执行情况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204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

业资本金注入，加上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566 万元后，支

出总计 33770 万元。

（三）重点报告事项

1. 中央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市财政分配我区直达资金 129605 万元，其中，特

殊转移支付 40400 万元，主要用于兜牢我区“三保”底线，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抗疫特别国债 64000 万元，

主要用于抗疫支出，公共卫生和物质储备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正常转移支付纳入直达管理资金 22205 万元，主要

用于支持基层运转、教育、医疗等政策性项目需要；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纳入直达资金管理 3000 万元，主要用于脱贫攻坚。

2.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

2020 年，市财政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 1826000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7900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036000 万元。年末全

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1820731 万元，在核定限额之内，其中，一般

债务余额 784931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1035800 万元。目前我区

政府债务率未超警戒线，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2020 年，市财政共分配我区政府债券资金 539500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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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债券 426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113500 万元。新增债券主要

用于：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民生服务和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再融资债券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

金。

2020 年，全区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 168691 万元，其中一

般债务还本付息 96639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付息 72052 万元。

各位代表，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全区财政系统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财政保障，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全力支持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在落实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

和应对疫情财税支持政策的同时，通过压减支出规模、调整优化

支出结构，实现了全年收支平衡；在守住债务风险底线的同时，

通过加强预算统筹、积极争取债券资金，确保了“三保”、脱贫攻

坚、创文创卫、政府重点投资项目等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全年财

政收支运行平稳，债务风险可防可控，管理改革推进有力。成绩

来之不易，面对未来，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全区财政工作还面临

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区级部门和乡镇（街道）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观念还不够牢固；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还不够高；部分领

域项目储备不充分，项目推进慢。预算管理仍不够精细，财政改

革还需深化。对此，我们高度重视，将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加以

解决。

三、2021 年预算草案

（一）2021 年财政收支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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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宏观经济继续恢复，中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

对疫情的一系列应急性财政、货币政策会逐步退出，但是减税降

费、让利于民的大方向不会变，新冠疫情的影响还会持续，今年

财政收入仍具有较多的不确定性。考虑经济增长、上年基数、减

税降费等因素，预计 2021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税收将实现

中低速的恢复性增长。政府性基金收入受土地市场行情和现实条

件影响则预期大幅下降。我区防范化解政府性债务风险压力仍然

较大。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会收缩。

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

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六稳”“六保”支出会继续大幅增加，一

些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保障水平会继续提高。“一城三区两带”

战略的推进实施，重大项目征地拆迁需要大量资金保障。财政资

金保障压力会继续加大，一些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将只有依靠争取

新增政府债券资金解决。

总体上，今年全区财政仍是一个“紧平衡”状态，且紧的状

态会进一步加剧。

（二）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全

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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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治生态，坚持“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发挥“三

个作用”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推

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精打细算过紧日子，把钱用在刀刃上，不断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坚持防范化解风险，助推经济行稳致远、社

会安定和谐，确保全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

（三）预算编制主要思路

按照“开源、节流、保重、增效、风控”的要求，努力增加

财政收入，积极争取资金，坚决贯彻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

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

基本民生”。重点保障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加强政府债

务管控，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一是合理编制收入预算。收入预期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兼顾必要与可能。既要充分考虑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又要考虑我

区经济发展形势。

二是优先保障人员经费。将包括公职人员待遇、各类优抚对

象、城乡低保人群在内的人员经费优先保障到位。

三是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继续按 2%压减各部门单位公用

经费定额，确保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根据区政府出台的“过紧日

子”十条举措要求，总体按照 30%压减培训、课题、规划、会展、

会议等一般性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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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绩效。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更好

地运用绩效管理手段强化激励和约束。所有部门预算项目都编制

绩效目标，并对重点项目实施现场公开评审，加强绩效评价结果

运用，调减低效支出、取消无效支出。

五是扎实抓好资金统筹。统筹好三本预算、上级专项资金和

债券资金，确保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落实。

（四）2021 年财政重点工作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做好全年工作意义十分

重大。全区财政系统将重点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努力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展现财政新作为。

第一，抓好“开源”，努力筹集财政资金。加大税源培育力度，

在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基础上，培育税源，涵养税源，为

财政增收提供源头活水。同时，抓好税收征管，做到依法征收，

应收尽收。抓实基金收入，特别是统筹土地供应，加快土地出让，

增加土地收益。积极争取上级债券资金、转移支付资金和政策支

持，增强全区财政保障能力。

第二，抓好“节流”，坚持过“紧日子”。严格落实过“紧日

子”要求，做到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努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加强项目评估和绩效评价，调减低效支出、清理无效支出。优化

支出结构，腾退资金保障民生重点支出。

第三，抓好“保重”，助推高质量发展。全力支持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充分发挥涪陵“三个重要，一个支点”作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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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融入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大力支持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巩固拓展，乡村振兴、城市提升、创新驱动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落实好区委区政府“一城三区两带”战略。增加基本民生投

入，加强困难乡镇（街道）支持力度，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

力，坚决兜牢“三保”底线。

第四，抓好“增效”，深化财政管理改革。坚决落实新一轮中

央预算管理改革各项要求。加快构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管好用好直达资

金，建立完善直达资金常态化监督机制。按上级要求及时推行预

算管理一体化，规范预算管理和硬化预算约束。推动乡镇（街道）

预决算公开试点，提升预决算公开覆盖面。

第五，抓好“风控”，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坚守底线思维，

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债务管理能力。持续优化政府性债务期限结

构，做好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工作，定期开展债务违约风险排查。

完成年度隐性债务化解目标，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确保政府

投资项目资金来源明确可靠，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落实风险

防控主体责任，确保到期债务按时偿还，资金链条安全。积极申

报发行政府债券，强化债券发行项目的管理，提高债券资金使用

效益。

（五）全区财政收支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1）收入项目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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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汇编预计 567952 万元，增长 3%，其

中税收 441575 万元，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 374157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781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4000 万元、调入资金 159668 万元、

上年结转 73546 万元后，收入总计 1407423 万元。

（2）支出项目预算情况

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1166532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 62791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178100 万元后，支出

总计 1407423 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汇编预计536000万元，下降10.3%，

加上上级提前下达补助收入 76917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

收入 70000 万元、上年结转 311853 万元后，收入总计 994770 万

元。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 763102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 12000 万元、调出资金 149668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70000 万元后，支出总计 994770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10000 万元，加上上级提前

下达转移支付 400 万元后，收入总计 10400 万元。

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400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企

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加上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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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万元后，支出总计 10400 万元。

（六）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

（1）收入项目预算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 402334 万元，增长 3%。其中

税收收入 311505 万元，增长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提

前下达转移支付 374157 万元、乡镇（街道）上解收入 42009 万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78100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54000 万元、调入资金 159668 万元、上年结转 65900 万元后，收

入总计 1276168 万元。

（2）支出项目预算情况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983187 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

出 62791 万元、补助乡镇（街道）支出 52090 万元、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还本支出 178100 万元，支出总计 1276168 万元。具体情况

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安排 53283 万元。主要是保障党政机

关、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正常履行职能基本支出需

要。

——公共安全支出安排 52720 万元。主要是保障公安、司法

等部门基本支出和正常职能运转需要，增强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教育支出安排 186920 万元。主要是保障教育事业单位基

本支出和正常运转需要，支持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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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等教育事业均衡发展。

——科学技术支出安排 12252 万元。主要是保障科技和科普

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基础研究、科技转化、应用技术开发、知识

产权创造利用保护和科学技术普及等。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安排 12588 万元。主要是保障

文体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公共文化及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

收费开放，支持文化产业、文物保护、体育事业和群众文化体育

活动和旅游事业发展等。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安排 121068 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

障和就业，落实各类人员就业补助、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各

类优抚对象的抚恤、退役安置、残疾人事业、老人和儿童社会福

利、对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助供养等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支出。

——卫生健康支出安排 130061 万元。主要是保障卫生健康管

理等单位事业支出需要，支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困难群众医疗

救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保

障基本公共卫生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保障妇幼保健和精神卫生、

中医药事业发展、落实计划生育对象的奖励扶助政策和其他卫生

健康支出。

——节能环保支出安排 66609 万元。主要是保障节能环保行

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需要，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大气、土壤污染

治理，污水处理，支持页岩气示范基地建设等。

——城乡社区支出安排 50487 万元。主要是保障规划、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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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等单位事业支出需要，支持城乡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转，

市政设施维护、城乡垃圾收运处置等。

——农林水支出安排 92723 万元。主要是用于相关事业单位

基本支出和日常运转保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施涉农惠农政

策，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支持江河堤岸治理、水土保持，支

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等。

——交通运输支出安排 39352 万元。主要是保障交通运输单

位基本支出需要，支持建设“四好农村路”，国省县干道建设改造，

实施“三年交通基础设施战略提升行动计划”，公路桥梁日常维修

保养、农村公路日常养护，优惠人群乘车补贴等。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安排 55828 万元。主要是保障国资、

安全监管等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工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促工业转

型升级，支持工业企业信息化改造、招商引资和国企改革等。

——商业金融服务业等支出安排 4845 万元。主要是保障商业、

供销等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内外贸、金融和保障商贸重点项目支

出等。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安排 22211 万元。主要是保障

气象等事业发展需要，支持地质灾害防治、土地开发整治。

——住房保障支出安排 24723 万元。主要是保障行政事业单

位公积金支出，支持公（廉）租房维护管理，改善城乡群众居住

条件等。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安排 1127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粮食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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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安排 9466 万元。主要用于自然

灾害防治和应急管理等支出。

——预备费安排 15000 万元。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突发事

件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债务付息支出安排 26840 万元。主要是支付地方政府一

般债券利息。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 220000 万元，下降 25.1%，主要是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和城市建设配套费，加上上级提前下达

转移支付 76917 万元、乡镇（街道）上解 43620 万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70000 万元、上年结转 262187 万元后，收入总

计 672724 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 441056 万元，主要用于征地和拆

迁补偿支出、三峡后续项目建设等，加上上解支出 12000 万元、

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9668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

出 70000 万元后，支出总计 672724 万元。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 10000 万元，加上上级提

前下达转移支付 400 万元后，收入总计 10400 万元。

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400 万元，主要用于国有

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加上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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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10000 万元后，支出总计 10400 万元。

各位代表，2021 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全区财政系统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动

接受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攻坚克难、真抓实干，以更

加务实的作风、更加积极的作为，扎扎实实做好财政各项工作，

为建设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美丽涪陵幸福涪陵贡献财政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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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词 解 释

1. “六稳”：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

稳预期。

2. “六保”：指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

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3. 三保支出：指保工资、保运转和保基本民生。

4. 直达资金：指纳入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管理，要求直达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的预算资金。包括并不限于 2020 年中央财政通过新

增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给地方的预算资金。个别用于基

层的正常转移支付资金也可以参照直达资金管理。

5. 特殊转移支付：指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支持基层政府保基

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中央财政设立的特殊转支付。中央财政通过新增财政赤字、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渠道，统筹安排特殊转移支付资金。

6. 抗疫特别国债：指 2020 年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殊时期，

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用于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疫情防控的特

别国债。

7. 一般公共预算：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

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

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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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指国家以所有者身份对国有资本实行

存量调整和增量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

组成部分。

9.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

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指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预算结

余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

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

口，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单设科目，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

在收入方反映。

11.绩效评价：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单位）根据设定的绩

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手

段，建立和健全财政支出的追踪问效和问责制度，对提高财政资

金的规范高效运作程度、增加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和效益、促进

政府财力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有效转变政府职能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12. 预算公开评审：指在年初预算编制和年中预算追加过程

中，采取成立评审组联合评审方式，对预算单位申报的项目支出

预算进行评审论证，提出评审意见和建议的预算管理活动。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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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由区人大常委会专门机构、区审计局等监督部门、区财政局等

专业部门有关人员组成，同时，邀请部分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

员、相关专家等人员参与。预算公开评审范围包括所有区级财力

安排的项目支出，分为区本级支出和对乡镇（街道）的转移性支

出。


